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令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證審字第1100362170號
 

　 

一、訂定「公開發行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」、
「公開發行公司第一、二、三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
表」、「第一上市(櫃)公司年度(半年度、季)財務報告公
告申報檢查表」及財務報告目錄。 

二、本令自即日生效；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十四日金
管證審字第一Ｏ八Ｏ三Ｏ二七二三號令，自即日廢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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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